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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監管局」）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
626章）（《物管條例》）第44條1向持牌人2提供處理物業滲水情況的
「良好作業指南」（「指南」），旨在提供實務指引，讓持牌人更有效地協
助處理物業內的滲水事宜。監管局鼓勵持牌人盡力依循指南行事，但未
能遵從並不會被視為《物管條例》第4條所指的違紀行為。

1	 《物管條例》第44條訂明：「監管局如認為為執行其職能或就執行其職能作出任何事情，屬
適當之舉，該局可作出該事情」。

2	 「持牌人」一詞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物業管理公司牌照；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物
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或臨時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
照。

3	 「客戶」一詞的定義與《物管條例》第16條所述的「客戶」相同，即「就獲某持牌物業管理
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物業而言，指—(a)該物業的業主組織；及(b)就該服務支付或有法
律責任就該服務支付管理費的該物業的業主」。

4	 根據《物管條例》第2條，持牌物業管理人指(a)持牌物業管理人（第1級）；或(b)持牌物業
管理人（第2級）。

背景 

2.	 持牌物業管理公司（「物管公司」）為其客戶3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物管服
務」）時，會涉及處理物業滲水事宜。物業滲水不僅可能對其他業主╱住戶造成滋
擾和不便，亦可能影響環境衞生，甚至損害建築物結構和造成財物損失。本指南
旨在讓持牌物管公司及其轄下持牌物業管理人4（「物管人」）更有效及專業地協助
處理物業滲水問題，以減低對其他人士及環境造成的影響。



相關法例法規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

3.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公眾衞生條例》）第12條（附錄1）
及第127條（附錄2），如確定物業滲水的源頭構成妨擾事項5，由食物環境衞生
署（「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聯辦處」）6可向引致妨擾的人士
發出「妨擾事故通知」7，規定在通知指明的期限內減除妨擾，否則有關人士可
能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25,000；如持續違例，則每日加判罰
款$450 8。除檢控外，聯辦處亦可向法庭申請發出「妨擾事故命令」9，命令有關
人士減除妨擾。如有關命令未獲遵從，有關人士會被檢控，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50,000；如持續違例，則每日可加判罰款$600 10。

4.	 如在聯辦處進行調查的過程中，其人員被拒絕進入涉事滲水單位，聯辦處可根據
《公眾衞生條例》第126條（附錄3）向法庭申請「授權進入處所的手令」，以進入
有關單位展開調查和測試工作11。此外，根據《公眾衞生條例》第126A條及150
條，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公職人員發出的「擬進入處所通知書」的規
定，即屬違法，最高可罰款港幣5,000元。

5	 有關「可循簡易程序處理的妨擾」，見《公眾衞生條例》第12條（附錄1）。
6	 聯辦處由食環署及屋宇署組成，負責處理樓宇滲水個案，其工作團隊兼備有食環署的法定

權力和屋宇署在樓宇測量方面的專業知識，為市民處理滲水的舉報。有關詳情，見聯辦處
滲水事宜專題網頁：

	 ( https://www.waterseepage.gov.hk/tc/home/index.html )
7	 見《公眾衞生條例》第127(1)條。
8	 見《公眾衞生條例》第127(3)及127(7)條及附表9。
9	 見《公眾衞生條例》第127(4)條。
10	 見《公眾衞生條例》第127(3)及127(7)條及附表9。
11	 根據現行《公眾衞生條例》第126(5)條規定，可進入單位調查衞生妨擾的時段，由上午7時

至下午10時。



普通法謹慎責任

5.	 業主作為其物業的擁有人，須為其物業負有在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如不履行相
關謹慎責任而對第三者構成滋擾、人身傷亡及╱或財物損毀，業主可能須負上相
關法律責任。因此，業主須妥善保養其物業，預防因滲水問題而對其他人士造成
妨擾。

《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第314章）12

6.	 如因業主未有妥善管理及維修其物業而引致第三者傷亡，有關業主可能會因違反
《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的規定而須承擔法律責任。因此，業主須遵守有關條例，
確保其物業維持良好狀況，以保障第三者的合理安全。

物業公契

7.	 物業公契是一份具法律效力的文件，對所有有關物業的業主均有約束力，並清楚
列明業主、物管公司等就物業內的私人地方、公用部分及設施等的監管、維修保
養及管理方面的權利、權益及責任。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8.	 屋宇署可按《建築物條例》（第123章），處理樓宇及排水渠管失修問題。

《水務設施條例》（第102章）

9.	 水務署可按《水務設施條例》（第102章），處理樓宇供水喉管失修引致浪費供水的
情況。

12	 《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規定處所佔用人（即管有該處所的人士）對其訪客負有責任，即採
取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謹慎的措施，以保障訪客為獲准到處所的目的而使用該處所時是合
理地安全。



業主的責任

10.	 業主作為物業所在土地的擁有人，擁有其物業所在土地的不可分割份數，亦同
時與其他業主共同擁有在物業範圍內的公用部分13，因此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14

（「法團」）對所屬物業的公用部分負有責任。業主或法團須妥善檢查及維修物業的
公用部分，確保其維持良好狀況，以避免因保養不善而對他人及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

持牌物管公司一般責任

11.	 在正常情況下，如天雨經大廈天台、平台、露台、外牆或窗戶所引致的滲漏，以
及供水喉管破損引致滲水，皆不會構成公眾衞生的妨擾，聯辦處不會引用《公眾
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採取執法行動。物業業主、業主組織（包括業主立
案法團）應聘請建築專業人士檢查其物業外牆或天台及聘請登記的承辦商進行修
葺工程。

12.	 持牌物管公司就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應提醒業主或業主組織須妥善維修及保養
物業，以防止滲水問題。如發現物業存在滲水問題，業主或業主組織應及時處
理，從而減少對其他人士及環境造成不良的影響。

13.	 如持牌物管公司接獲業戶投訴其單位受滲水問題影響，應向相關業戶提供適當協
助，包括在業戶同意下進入其單位進行簡單初步檢查，嘗試找出滲水原因。如滲
水源頭可能是來自其他單位，持牌物管公司可聯絡有關單位的業戶，協助其安排
作簡單測試。如推測有關單位為滲水源頭，持牌物管公司應先協調雙方溝通及╱
或透過調解方式，協助雙方自行解決滲水問題。相關跟進處理程序如下（參考附
錄4流程圖）：

13	 參考《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建管條例》）附表1「公用部分」。
14	 法團是按照《建管條例》成立的法人團體，在法律上代表所有業主管理物業的公用部分。



第一步：檢查滲水事宜
14.	 持牌物管公司接獲業戶投訴滲水問題後，應與相關業戶確認受滲水影響的單位的

地址及聯絡方式。如對資料有疑問，應及時核實並妥善記錄。滲水檢查開始時，
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指派一名持牌物管人（或一名合適人
員）（「經辦人員」）負責與相關業戶聯繫，以取得滲水情況的最新資訊。經辦人
員應詳細記錄包括懷疑滲水位置、發生時間、可能的滲水源頭、滲水狀況及其嚴
重程度等資料。如有需要，經辦人員亦應與相關業戶協商確定現場檢查的時間及
安排。

第二步：現場檢查
15.	 於現場檢查期間，經辦人員應對單位內受滲水影響的位置進行檢查，並仔細記錄

有關情況，包括單位佈局、用電子濕度測試儀（如有）於受影響位置所量度的濕
度讀數(Moisture Content)（「MC」）、滴水情況、顏色、滲水範圍大小，並拍攝
受影響位置的照片。

第三步：跟進檢查結果
16.	 於現場檢查後，經辦人員應根據檢查結果作相應跟進。詳情可參考以下不同情

況：

16(i)	 如觀察到乾的水漬或MC<35%（只供參考）15經辦人員可建議受影響單位的
業戶持續留意滲水情況，若受影響位置的滲水情況有變，應再次通知經辦
人員。經辦人員亦可鼓勵受影響業戶與懷疑滲水源頭單位積極溝通，謀求
共識，盡早審視滲水情況及解決有關事宜。

16(ii)	如檢查顯示受影響位置的MC ≥ 35%或懷疑單位有滲水情況出現後，應作進
一步審視。

15	 在正常情況下，混凝土或批盪的表面濕度會受環境相對濕度影響，於設有水源設施的房間
的環境相對濕度一般亦會較高，因此混凝土或批盪表面的基本濕度水平亦會受到影響。參
照經驗，如混凝土或批盪表面的濕度水平並非明顯高於該基本水平，便無法找出滲水源
頭。因此，聯辦處將濕度水平訂於35%或以上作為展開調查的標準，以求有效運用資源。
持牌物管公司亦可以此作參考。



16(iii)	如初步懷疑滲水來自樓上單位或其他單位，經辦人員應聯絡懷疑滲水源頭
單位的業戶，告知其滲水問題。如有需要，經相關業戶同意後，經辦人員
應與其協商確定現場檢查的時間。在現場檢查期間，經辦人員應詳細檢查
包括單位佈局、是否存在滲水痕跡、損壞的喉管╱牆身╱地台物料或密封喉
管等，並拍攝懷疑滲水源頭的照片。如有需要，經相關業戶同意後，經辦
人員亦可在滲水源頭單位及受影響單位協助進行簡單測試16，以助判斷滲水
源頭。測試可包括依據滲水的嚴重程度及持續性，作初步判斷是否與供水
喉有關，並可透過關閉單位的食水喉或鹹水喉等措施作進一步檢查，而受
影響單位的滲水位置及受影響的時間、特徵等亦有助判斷。在綜合檢查結
果後，經辦人員應通知懷疑滲水單位的業戶，協調委聘專業人士進行必要
的檢查和維修。

16(iv)	倘若滲水源頭單位業戶不欲配合現場檢查的安排，或不作出具體回應，在
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經辦人員應聯絡該業戶，並以「通知書」（見附
錄5）形式告知其單位涉嫌屬滲水源頭，以及若不合作處理的可能法律責
任，並於投訴人同意後向聯辦處作出轉介。

16(v)	除了記錄受影響位置的濕度讀數等資料外，經辦人員亦應檢查受影響位置
附近的物業公用部分（例如外牆、平台、天台、公用雨水喉管、公用供水喉
管或公用排污喉管）。如經辦人員認為滲水源於物業公用部分，持牌物管公
司在與業主╱業主組織（包括法團）溝通後，應在切實及合理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安排維修。

16(vi)	倘若經辦人員認為滲水來源於物業外牆裂縫或損壞而導致的雨水滲透，而
外牆屬物業公用部份，則持牌物管公司應盡快通知業主╱業主組織（包括法
團），在切實及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安排維修。

16(vii)	如初步懷疑滲水源自受影響業戶自己的單位（包括但不限於內部隔牆漏水、
其私人天台漏水等），經辦人員應建議相關業戶自行檢查及維修。如相關單
位的住戶是租戶，經辦人員應建議其聯絡業主，按照租約條款處理維修事
宜。

16	 有關資料，可參閱聯辦處發出的「家居滲水簡易測試小冊子」：

	 ( https://www.waterseepage.gov.hk/tc/water_seepage/common_causes.html )



17.	 經辦人員應將上述檢查及跟進的資料清楚記錄於「滲水投訴檢查記錄」（見附錄
6），並妥善保存以備日後查閱。如相關業戶要求取得有關紀錄的副本，持牌物管
公司可視乎具體實際情況作出安排17。

第四步：妥善記錄及滲水未能解決時需作的跟進
18.	 經辦人員應妥善記錄滲水檢查及後續跟進的結果。

18(i)	 如滲水問題在經辦人員協調或調解下成功解決，經辦人員應妥善保存相關
紀錄。如滲水問題未能解決，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經辦人員應持
續關注滲水情況直至問題解決為止。

18(ii)	如滲水事宜未能解決，經辦人員可建議相關業戶尋求專業人士18協助，如委
聘建築專業人士、顧問公司、專業測量人員或持牌水喉匠（視乎需要而定）
作進一步檢查或考慮採用其他處理糾紛的機制（包括調解、仲裁及民事訴訟
等），以解決滲水問題。

18(iii)	如相關業戶最終無法解決滲水問題，並同意將個案轉介予聯辦處，持牌物
管公司可向聯辦處尋求協助19。聯辦處接獲滲水舉報後，會展開調查。如滲
水構成衞生妨擾，聯辦處會根據《公眾衞生條例》的相關條文跟進處理。
經辦人員應將妥善備存的滲水檢查紀錄（見附錄6）提供予聯辦處，以協助
其進行後續調查。如有需要，聯辦處會按機制將個案轉介予其他相關政府
部門，根據適用法例繼續跟進處理20。

17	 持牌物管公司視乎實際具體情況，並在遵守所有適用的法例法規（包括《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如紀錄的內容涉及第三方私隱）等）的前題下，可考慮向提出要求的業戶提供與調查
相關的紀錄。

18	 有關資料，可參閱專業團體：

	 ( https://www.waterseepage.gov.hk/tc/professional/hire_professionals.html )
19	 聯辦處在收到有關樓宇滲水的舉報後，分區聯合辦公室會作出初步調查。聯辦處轄下4個分

區聯合辦公室辦公時間、地址、電郵地址、聯絡號碼及傳真號碼：

	 ( https://www.waterseepage.gov.hk/tc/about_us/joint_office.html )
20	 如有需要，聯辦處會轉介個案予屋宇署或水務署，作出相應跟進行動；例如屋宇署會按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處理樓宇及排水渠失修問題，而水務署則會按《水務設施條例》
（第102章）處理供水喉管失修引致浪費供水的情況。



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住宅樓宇滲水計劃

19.	 關於處理滲水事宜，持牌物管公司應積極參與食環署推行的「物業管理公司協助
處理住宅樓宇滲水計劃」21,22。持牌物管公司人員對其管理物業的建築佈局及來去
水管道等的分佈熟悉，亦不時與業戶溝通聯繫，於處理滲水問題時可擔任各持份
者的重要溝通橋樑，提升處理滲水問題的效率，並以較和諧的方式處理業戶間因
滲水問題而引致的爭議。有興趣參與該計劃的持牌物管公司，可與食環署轄下的
顧客服務小組聯絡23。

—完—

21	 食 環署實施「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住宅樓宇滲水計劃」，邀請私人屋苑的
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滲水事宜。有關計劃的詳情，見食環署以下網頁：
( https://www.waterseepage.gov.hk/tc/property/scheme_pma.html )

22	 為進一步推廣「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住宅樓宇滲水計劃」，食環署會考慮優先到參與計劃
的屋苑舉辦講座，為物管人員和居民講解物業滲水的相關知識。

23	 食環署轄下的顧客服務小組，詳見以下網頁：

	 ( https://www.waterseepage.gov.hk/tc/about_us/customer_service.html )



附錄1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

12.	 可循簡易程序處理的妨擾

(1)	 除下文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屬可根據第127條循簡易程序處理的妨
擾——

(a)	 任何處所（包括墳場）或船隻，其狀況足以構成妨擾，或足以損害或
危害健康；

(b)	 任何水池、水井、溝渠、雨水渠、水道、排水渠、下水道、水箱或貯
水器、污水池、池塘、地坑、衞生設施、糞渠、廢水管或雨水管、垃
圾桶或垃圾箱，或其他同類的地方或東西，其污穢程度或其狀況足以
構成妨擾，或足以損害或危害健康；

(c)	 任何構成妨擾或損害或危害健康的積聚物或棄置物（包括任何屍體）；

(d)	 任何動物或禽鳥，其飼養的地方或方式足以構成妨擾，或足以損害或
危害健康；

(e)	 從任何處所發出塵埃、煙霧或臭氣，其方式足以構成妨擾；

(f)	 從任何建造中或拆卸中的建築物發出塵埃，其方式足以構成妨擾；

(g)	 從任何處所內的通風系統發出高於或低於室外氣溫的空氣，或排放廢
水或其他類別的水，其方式足以構成妨擾。

(h)	 （由1988年第75號第40條廢除）

...



附錄2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

127.	 確保減除可循簡易程序處理的妨擾事故的條文

(1)	 主管當局如信納有任何本條適用的妨擾事故存在，可安排將一份符合附表7
表格C格式的通知（在本條中稱為妨擾事故通知），送達因其作為、失責或容
受而令妨擾事故產生或繼續存在的人，但如不能尋獲該人，則可安排將上
述通知送達有妨擾事故存在的處所或船隻的佔用人或擁有人，並規定上述
獲送達通知的人在通知所指明的期限內減除妨擾事故，並為達致該目的而
作所需事情；主管當局如認為適當，通知亦可指明為達致上述目的而須進
行的工作：

但如妨擾事故是因任何處所或船隻在結構上的不足或缺點而引起，而該處
所或船隻是無人佔用的，則上述妨擾事故通知須送達該處所或船隻的擁有
人。

主管當局並可藉根據本款前述條文而發出的通知，或藉進一步發出的通
知，規定獲送達通知的人作出所需的事情，以防止通知所關乎的妨擾事故
再次出現；主管當局如認為適宜，亦可指明為達致此目的而須進行的工
作，而即使通知所關乎的妨擾事故當其時已被減除，如主管當局認為該妨
擾事故相當可能在同一處所或同一船隻再次出現，則載有該項規定的通知
仍可予送達。

(2)	 如下述的人不能尋獲或其身分不能確定，則主管當局可減除有關的妨擾事
故，以及作所需事情以防止其再次出現，並可向在此後被尋獲或身分被確
定的下述的人追討有關費用——

(a)	 因其作為、失責或容受而令妨擾事故產生或繼續存在的人；及

(b)	 有妨擾事故存在的處所或船隻的擁有人及佔用人。



(3)	 凡妨擾事故通知已向任何人送達，在下述其中一種情況下，該人即屬犯罪
（不論是否已有就該人作出第(4)款條文所指的命令）——

(a)	 上述通知所關乎的妨擾事故，是因該人故意的作為或失責而產生的；
或

(b)	 該人沒有在上述通知所指明的期限內，遵從該通知的任何規定。

(4)	 凡妨擾事故通知已向任何人送達，則在下述情況下，主管當局可向法庭提
出申訴，而聆訊該項申訴的法庭則可作出一項符合附表7表格D格式的循簡
易程序作出命令（在本條中稱為妨擾事故命令）——

(a)	 該人沒有在上述通知所指明的期限內，遵從該通知的任何規定；或

(b)	 上述命令所關乎的妨擾事故，雖已在該通知送達後被減除，但主管當
局仍認為該等妨擾事故相當可能在同一處所或船隻再次出現。

...

(7)	 (a)	 任何人如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妨擾事故命令，或明知而違反該命
令，即屬犯罪。

(b)	 在不損害(a)段條文的原則下，凡妨擾事故命令沒有獲遵從，主管當局
可減除有關的妨擾事故，以及作出執行該命令所需的事情，並可向該
命令所針對的人追討因此而合理招致的開支。

...



附錄3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

126.	 進入有關地方的一般權力

(1)	 除本條條文另有規定外，獲任何公職人員（在本條中稱為授權當局）以書面
授權的公職人員，在應要求（如有的話）時已出示妥為認證並顯示其權限的
文件後，均具有權利在上午7時至下午7時的時段內隨時進入任何處所、車
輛、船隻或飛機；如屬工場或作業務用途的處所或船隻，則具有權利在進
行工作或業務時隨時進入該等工場、處所或船隻，以——

(a)	 確定在該等處所、車輛、船隻或飛機上或在與其相關的情況下，是否
或曾否有任何本條例條文遭違反，而該等條文是由授權當局負責強制
執行的；

(b)	 確定是否有任何情況存在以致會授權或規定授權當局根據本條例條文
採取行動或進行工作；而為此目的，有關人員並可抽取和帶走在有關
的地方所發現的物品或東西（包括水）的樣本；

(c)	 採取或進行任何本條例條文授權或規定授權當局採取的行動或進行的
工作；

(d)	 進行任何根據本條例條文而獲授權進行的測試；

(e)	 概括而言由授權當局履行其根據本條例條文而具有的職能：

但如有關的處所或船隻並非作業務用途或用作工場，則除非已先向該等處
所的佔用人或掌管該等的船隻的人發出不少於2小時通知期的擬進入該等地
方的書面通知，或在上述的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已將該通知張貼於該等處
所或船隻（視屬何情況而定）的顯眼地方，否則並無當然權利要求進入該等
處所或船隻。



(2)	 如以經宣誓而作的書面告發向裁判官提出證明使其信納——

(a)	 進入任何處所或船隻的要求已遭拒絕或預料會遭拒絕，或該等處所無
人佔用或該等船隻無人看顧（視屬何情況而定），或佔用人或看顧人暫
不在場，或情況緊急，或提出進入申請會破壞進入該等地方的目的，
或在該個案情況下，在下午7時至上午7時的時段內進入該等地方就
施行本條例而言是合理的；及

(b)	 為達致任何上述目的，進入該等處所或船隻是有合理理由的，

該名裁判官可藉符合附表7表格B格式的手令，授權任何已獲公職人員授權
的公職人員進入該等地方，以及在有需要時使用武力進入該等地方；而上
述作出授權的公職人員為達致其目的是有需要進入該等地方的：

...

(3)	 任何公職人員如憑藉第(1)款條文，或憑藉根據第(2)款發出的手令進入任何
處所或船隻，可帶同所需的人，而在離開他憑藉上述條文或上述手令所進
入的任何無人佔用的處所或任何無人看顧的船隻時，須令該等處所或船隻
所處狀況能有效防禦侵入者，一如他在進入時發現其所處的狀況一樣。

(4)	 每份根據第(2)款條文批出的手令，均保持有效，直至引致需要進入有關地
方的目的已經達致為止。

(5)	 就本條而言，在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是本條例有關條文的主管當局的範圍
內——

(a)	 在第(1)款中，提述“上午7時至下午7時的時段”，須解釋為提述“上
午7時至下午10時的時段”；

(b)	 在第(1)及(2)款中，提述任何處所的佔用人，須解釋為提述該處所的
擁有人或佔用人；及

(c)	 在第(2)款中，提述“下午7時至上午7時的時段”，須解釋為提述“下
午10時至上午7時的時段”。



126A.	 不遵從某些進入處所的要求屬罪行

(1)	 如——

(a)	 某人（指明人士）屬某處所的擁有人或佔用人，或屬掌管某船隻的
人；

(b)	 有公職人員根據第126(1)條要求進入該處所或船隻；

(c)	 該公職人員是獲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署長）授權的公職人員；及

(d)	 指明人士在以下期間內，無合理辯解而沒有讓該公職人員進入該處所
或船隻

(i)	 以下日期後的14日

(A)	 就任何作業務用途或用作工場的處所或船隻而言—該公
職人員擬進入該處所或船隻的日期；或

(B)	 就任何並非作業務用途或用作工場的處所或船隻而言—
擬進入該處所或船隻的通知根據第126(1)條發出或張貼
的日期；或

(ii)	 如某期間根據第(2)(a)或(b)款延展–經如此延展的期間，指明人
士即屬犯罪。

(2)	 為施行第(1)(d)(ii)款，署長可應指明人士的申請，藉給予指明人士書面通
知——

(a)	 將第(1)(d)(i)款所述的期間，延展一段署長認為合適的期間；或

(b)	 將任何根據(a)段或本段經延展的期間，進一步延展一段署長認為合適
的期間。



附錄4

持牌物管公司處理滲水投訴的程序流程圖

有關業主╱ 住戶
自行解決滲水問題

持牌物管公司向投訴人確認滲水投訴

現場檢查：物管人員到訪受滲水影響的單位

在單位內進行檢查及量度受影響位置的濕度╱ 記錄單位滲水情況

濕度<35% ╱
乾的水漬 ╱

滲水源頭是受滲水影響單位
的排水管或供水管等

通知有關業主╱ 住戶
檢查結果

（不作進一步調查）

記錄有關檢查結果
協助有關業戶
作簡單測試

記錄有關檢查結果

協調╱調解成功

記錄有關檢查結果記錄有關檢查結果

建議有關業主╱ 住戶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 透過民事訴訟#╱ 轉介個案至聯合辦事

處*以解決滲水問題

協調╱調解不成功

滲水來自樓上單位
或其他單位

公用部分進行維修
（例如：大廈外牆破損）

濕度≥ 35% ╱
懷疑單位有滲水情況

（滲水源頭可能是來自
其他單位╱ 大廈公用地方）



註：

#	 物業管理人員可向有關業戶就滲水事宜提供以下資料，以協助解決問題：

●	 透過委聘專業人士╱顧問公司╱持牌水喉匠進行檢查，尋找滲水源頭，及進
行所需的維修工作。

●	 如有需要，業戶亦可考慮採用其他處理糾紛的機制，如透過專業調解或徵
詢法律意見循民事訴訟方式，處理問題。

*	 持牌物管公司轉介個案予聯合辦事處跟進時，可一併提交滲水投訴檢查記錄，及
在被投訴單位和受影響單位業戶同意的情況下，協助聯合辦事處預約有關業戶到
訪有關單位，以加快調查進度及盡快協助業戶解決問題。



附錄5

檔號

（地址）

先生╱女士：

物業滲水問題

現謹通知  貴業主╱住戶，本公司於二零XX年X月X日接獲投訴有關懷疑貴處所
有滲水問題，影響其他單位。

本公司曾於二零XX年X月X日聯絡  貴業主╱住戶安排到貴處所檢查滲水源頭，
但未能取得配合回應。

由於上述滲水問題未能解決，本公司取得投訴人同意後會將此個案轉介予由食物
環境衞生署及屋宇署組成負責處理樓宇滲水問題的聯合辦事處（聯辦處），按《公眾衞生
及市政條例》（第132章）相關條文處理。

如確定滲水源頭構成妨擾，聯辦處可向引致妨擾的人士發出「妨擾事故通知」，規
定在通知指明的期限內減除妨擾，否則有關人士可能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
罰款$25,000；如持續違例，則每日加判罰款$450。除檢控外，聯辦處亦可向法庭申請
發出「妨擾事故命令」，命令有關人士減除妨擾。如有關命令未獲遵從，有關人士會被
檢控，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0,000；如持續違例，則每日可加判罰款$600。

如在聯辦處進行調查的過程中，若相關單位的業主╱住戶拒絕合作，聯辦處會根
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26(2)條的規定，向法庭申請手令進入有關單位，不再另
行通知。而根據上述條例第126A及150條，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由公職人
員發出的「擬進入處所通知書」的規定，即屬違法。為免違法，請及早配合調查。

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查詢，請與本公司先生╱女士（電話：            ）
聯絡。

XX物業管理公司
(              )

二零XX年X月X日



附錄6

範例（只供參考用）

樓宇滲水 – 持牌物業管理公司滲水投訴檢查記錄

投訴人單位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被投訴人單位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投訴日期：

第一部份：投訴人提供初步資訊（聯絡日期： ）

1 投訴人舉報的懷疑滲水位置：
室內間隔：
  浴室    廚房    客廳    房間    露台    其他：
位置：
  天花    外牆    與鄰近單位相連的室內牆壁    單位內的分隔牆壁

2 滲水問題出現時間：於 日╱週╱月前
滲水徵狀及嚴重程度：
  持續滴水    嚴重及大範圍水漬    明顯水漬  乾的水漬
懷疑滲水成因：    雨水    供水喉滲漏    排污渠滲漏
  其他：



第二部份：於投訴人單位檢查滲水情況的記錄（檢查日期： ）

1 懷疑滲水位置的室內間隔：
  浴室    廚房    客廳    房間    露台  其他：  
位置：
  天花    外牆  與鄰近單位相連的室內牆壁    單位內的分隔牆壁

2 滲水位置是否適合並無障礙物及能夠檢查：
  是    否（原因： ）

3 滲水狀況：	   滲水情況全日大致不變
	   滲水情況於日間╱夜間約 （時間）變得嚴重

  滲水情況於雨天變得嚴重
嚴重程度：	   持續滴水    嚴重及大範圍水漬    明顯水漬    乾的水漬
滲水徵象：	   持續滴水    間歇性滴水  曾經出現滴水    沒有滴水

4 附有圖片及註釋的單位間格平面圖：
  是    否（原因： ）
是否有改動室內間隔或潔具位置   是；（位置： ）    否

5 懷疑滲水源頭是否來自投訴人單位：
  否    是 懷疑源頭是：

單位間格平面圖：
（圖片例子）



註： 懷疑出現滲水位置 顏色╱位置標示：

（一）：浴室1天花 藍色

（二）：客廳天花 橙色

室內間隔或潔具位置的改動（如有）：原有浴缸更換為企缸

（圖片例子）

懷疑滲水位置的濕度紀錄

檔案編號：香城大廈-001

天氣狀況：晴天 氣溫及相對濕度：攝氏21度及70%

之前兩天的天氣狀況：雨天（黑色暴雨警告）

檢查日期：2025年4月1日 檢查時間：下午2時45分

投訴人單位地址：九龍XX道香城大廈1樓20室

（註：天氣狀況，可註明為晴天╱雨天╱及其他特別天氣狀況，如非常潮濕，暴雨警告信
號或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懷疑滲水位置（一）：浴室1天花

（圖片例子）

（註：在記錄濕度時，應盡量平均覆蓋所有可能受滲水影響的範圍，並在不受滲水影響
的位置進行記錄，以作為對照比較。）

濕度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對照

濕度(%) 26.8 40.3 98 86.9 92.3 96.7 96.8 98.3 98.6 88 15.2

對照

位置10

位置9位置7位置5位置3
位置1

位置2 位置4 位置6 位置8



懷疑滲水位置（二）：客廳天花

（圖片例子）

濕度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對照

濕度(%) 26.8 40.3 98 86.9 92.3 96.7 96.8 98.3 98.6 88 15.2

對照

位置10

位置9

位置7

位置5

位置3

位置1

位置2

位置4

位置6

位置8



第三部份–對被投訴單位╱地點的檢查記錄（檢查日期： 天氣狀況： ）

1 懷疑導致滲水問題的單位╱地點是否位於投訴單位上層：
  是（於上層 樓 室）
  否（請註明： ）

2 於懷疑滲水位置正上方的間格：
  浴室（有浴缸或淋浴間）    廚房    客廳    房間    露台 
  平台    天台
  其他： 有╱沒有升高地台

3 於被投訴單位╱地點進行的目視檢測：
是否發現任何形式的滲漏╱水漬：
  是 排污渠滲漏╱食水喉滲漏╱沖廁喉管滲漏╱衞生設備欠妥情況
其他：  
  否 大致乾燥
以下部份是否出現欠妥╱失修的情況：
(i)	 地面：

  是（物理損壞╱瓷磚安裝欠妥╱封邊膠欠妥）	   否
(ii)	 浴室或淋浴間牆身：

  是（物理損壞╱瓷磚安裝欠妥╱封邊膠欠妥）	   否
(iii)	 浴缸╱淋浴間及內牆或瓷磚間的封邊膠欠妥：

  是    否
(vi)	 發現浴缸底漏水或積水：

  是（原因：排污渠滲漏╱供水喉滲漏╱封邊膠欠妥）
  否 大致乾燥
  因浴缸的檢查面板被圍封而沒有進行檢查

4 於懷疑導致滲水問題的位置設有內藏喉管：
(i)	 藏於牆身或地板內的水管（食水喉╱鹹水喉）：  是    否
(ii)	 藏於牆身內的公共管道間（俗稱「喉管槽」）：  是    否
(iii)	 藏於牆身或地板內的排污渠：  是    否

5 附有圖片及註釋的被投訴單位╱地點的間格平面圖：
  是    否（原因： ）
是否有改動室內間隔或潔具位置    是（位置： ）    否



單位間格平面圖：

（圖片例子）

註： 發現懷疑滲水源頭 顏色╱位置標示：

（一）：浴室1馬桶後位置有明顯滲水 紅色

室內間隔或潔具位置的改動╱發現問題（圖片如有）：

（圖片例子）



第四部份–持牌物管專業人士（經辦人員）的資料
姓名（中文）：
牌照號碼：
電話號碼╱電郵地址：
管理公司名稱：
在管理公司的職位名稱：

第五部份–最後跟進結果及行動
濕度已低於35%╱乾的水漬
  滲水源頭單位已進行維修（位置：
  ）
  公用部分已進行維修（位置：
  ）
  滲水已中止
濕度仍然高於35%（懷疑滲水源頭：
  ）
  有關業主╱住戶將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以民事方式解決滲水
  轉介個案至聯合辦事處

備註：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補充資料

就本人所知所信，本人確認此檢查記錄所提供之資料均為真確無訛。

經辦人員簽署 管理公司印章 日期



附註

關於物業管理公司滲水投訴檢查記錄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

(a)	 如個案需要轉介至聯合辦事處，經辦人員應將已妥善記錄的滲水投訴檢查記錄提
供給相關的分區聯合辦公室，以便分區聯合辦公室人員進行後續調查。

(b)	 如聯合辦事處接納本滲水投訴檢查記錄所提供的資料均為屬實，聯合辦事處會使
用在上述滲水投訴檢查記錄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及其他個案詳情，作為調查個案內
所舉報的違例事項。如證據及資料充足，有機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的相關條文處理，作出下一步跟進。你不應該向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披露
該等資料。

(c)	 在滲水投訴檢查記錄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及其他個案詳情，可能會交給法庭╱其
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以達致上文(b)項所述的目的。但若資料不足，則聯合辦事處
恐怕不能採取有關跟進行動。

(d)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第18和22條及附表1第6原則的規定，
你有權查閱及更改你在上述滲水投訴檢查記錄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

(e)	 倘對經由上述滲水投訴檢查記錄取得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包括要求查閱及更
改資料等，可向聯合辦事處的分區聯合辦公室提出。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大新金融中心 8 樓 806-8 室

(852) 3696 1111

(852) 3696 1100

enquiry@pmsa.org.hk

二零二五年十月出版

如本指南的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處，
以中文版本為準。

如本指南中涉及的任何法例或法規有任何修訂，
持牌人行事時須以該等修訂的條文為準。


